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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18-041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基软件”）、北京海圣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圣投资”）、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马鞍山榕基”）、马鞍山榕基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榕基

置业”）均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榕基软件持有马鞍山榕

基100%股权，马鞍山榕基持有马鞍山榕基置业100%股权。海圣投资就拟收购马鞍

山榕基100%股权与榕基软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

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北京海圣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霖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3PBJ7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 19号院 1号楼 18层（18）1808室内 52号 

成立日期：2016年 02月 22日 

营业期限：2016年 02月 22日至 2046年 02月 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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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

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

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类型 股东 认缴出资 持股比例 

自然人股东 武燕  500万人民币 10% 

自然人股东 李春霖  500万人民币 10% 

企业法人 北京百讯互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00万人民币 80% 

海圣投资由北京百讯互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控股，北京百讯互动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月。 

截至公告披露日，海圣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海圣投资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12.31 

净资产 49,999,898.55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31,698.55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继龙 

http://www.qixin.com/name-detail/15fa56e385d1fc3244f74253b1d354c1
http://www.qixin.com/name-detail/455b016ed2c26cde0e06930219a6aa2e
http://www.qixin.com/company/26955185-81d9-440c-b455-b90c810e6083
http://www.qixin.com/company/26955185-81d9-440c-b455-b90c810e6083
http://www.qixin.com/company/26955185-81d9-440c-b455-b90c810e6083
http://www.qixin.com/company/26955185-81d9-440c-b455-b90c810e6083


3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营业执照编号：91340500573034646Q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18日 

注册地址：马鞍山市花山区雨山东路2号13层 

经营范围：计算机及网络软件开发服务；计算机硬件技术服务；电子计算机

及配件的批发；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 

股东类型 股东 认缴出资 持股比例 

企业法人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000万元人民币 100% 

马鞍山榕基经评估的帐面价值为资产 156,430,502.31 元，负债

122,759,652.16 元，净资产 33,670,850.15 元。（评估基准日：2018 年 5 月 31

日）。 

马鞍山榕基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有关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马鞍山榕基不存

在优先受让股，榕基软件不存在为马鞍山榕基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马

鞍山榕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马鞍山榕基置业是马鞍山榕基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马鞍山榕基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继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800万元 

营业执照编号：9134050059570214XG 

成立日期：2012年4月25日 

注册地址：马鞍山市花山区景山大道300号2栋部分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的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

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工程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

http://www.qixin.com/company/26955185-81d9-440c-b455-b90c810e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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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类型 股东 认缴出资 持股比例 

企业法人 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00万元人民币 100%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情况 

甲方 (受让方)：北京海圣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马鞍山榕基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甲方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且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特色产

业园的金融投资方。 

乙方持有丙方 100%的股权，丙方持有丁方 100%的股权。截至目前，丙方在

马鞍山市打造的具有榕基特色的产业园区，已形成众创、互联网+、医疗、金融

等产业生态，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和产业价值。 

甲方拟通过收购乙方持有的丙方 100%股权，间接收购丁方 100%的股权，从

而对现有的产业园区进行深入的开发建设，优化产业园生态业务。 

甲方、乙方、丙方于 2018 年 5月 24日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甲方、乙方、丙方于 2018 年 7月 13日签署《保证金协议书》。 

2、股权转让款 

经甲乙双方协商,本次收购乙方持有的丙方100%股权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为

玖仟叁佰万元整（￥93,000,000.00）。 

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建榕基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而涉及的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大学评估评报字[2018]920030号），甲乙双方确认，本协

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已经完全体现了截止本合同签署之日丙方（含丁方）的全部

股权价值，也已将交割日前所可能产生的损益以及其它交易条件考虑在内。  

3、其他交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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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签署之前，且在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款项支付）完成之时，丙方和

丁方尚未履行完毕的所有合同，由乙方负责签署合同变更协议，将合同履行义务

主体变更为乙方。原债务清单详见合同附件。乙方怠于履行前述义务给甲方造成

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经济损失的2倍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应自甲

方要求乙方支付之日起5日内支付。 

在丁方二期土地上开发建设的房产对外正式预售时，乙方购买丁方价值2500

万元的房产，具体房价由双方通过本合同条款进行约定，届时需要调整的，由甲

乙双方另行协商。 

甲方承诺自丙方股权100%变更至甲方名下之日起60自然日内启动二期土地

的开发建设工作。 

在本合同生效后，丙方、丁方的借款及应付款项合计壹亿叁仟陆佰万元

（￥136,000,000.00），由甲方负责偿还，丙方和丁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4、交易安排 

甲方、乙方已于2018年7月13日签署《保证金协议书》，甲方已于当日向乙方

支付4,000万元，其中2,300万元作为本合同签署的保证金，本合同签署之后该笔

保证金视同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另1,700万元作为丙方的经营建设费

用。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股权转让款计7,000万元；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内（或12月15日，以先到者为准），甲方将约定的

款项注入丙方共管账户，自前述资金注入之日起10日内，乙方将持有丙方100%

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 

自上一条款100%的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5日内，甲方根据附件2的借款及

应付款清单，通过丙方共管账户向对乙方支付约定款项的借款及应付款项； 

合同执行期间的付款，收付双方均应确认每笔付款的用途。 

 

五、过渡期安排、人员安置 

在过渡期内，榕基软件负责保管马鞍山榕基和马鞍山榕基置业的所有印鉴和

证件、合同、财务凭证等经营性文件资料，海圣投资如需要使用的，应事先征得

榕基软件同意。在使用印鉴和经营性文件资料后，双方指定人员应对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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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等如实进行登记，并将相关的合同、文件等复制各自留档备查。 

过渡期内，除本合同约定工作外，原则上海圣投资不得以马鞍山榕基或马鞍

山榕基置业名义对外开展新的经营活动，不得对外签署法律文书，但马鞍山榕基、

马鞍山榕基置业需要运营管理、开发建设的除外。 

在马鞍山榕基100%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榕基软件负责解决马鞍山榕基、马

鞍山榕基置业职工安置补偿问题。有关的职工安置费用、职工工资、奖金、福利、

社保、公积金、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支付的劳动赔偿金、经济补偿金等相关费用

由榕基软件负责。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配置，有利于资金投入其他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项目，提高公司资金运用效率，促进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实

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 

2、对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本次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有利于优化公司

资产结构，提高财务抗风险能力。如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

变化，本次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合同》。 

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19日 

 




